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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國際收支統計之變革－兼述我國改版前後之差異*

蔡美芬、黃惠君**

摘　　要

為與國際規範接軌，本行自本(2016)年第1季起改按國際貨幣基金(IMF)第六版國

際收支與國際投資部位手冊(Balance of Payment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Manual, Sixth Edition，簡稱BPM6)基礎公布我國國際收支統計。主要改版內涵如下：

一、統計符號表達方式的改變：BPM6改以正號表示各項對外收入/支出、資產/負債的增

加，負號表示相關項目的減少，使國際收支統計與國際投資部位統計的符號表達一

致。

二、經常帳項目部分：

(一) 加強所有權移轉原則，將三角貿易由服務貿易改列商品貿易；且貨品雖經我國

通關但所有權未移轉者，自商品貿易剔除，若未經我國通關但所有權已移轉

者，則計入商品貿易。

(二) 擴大金融服務的範圍，估算隱含於存放款利息之「間接衡量的金融中介服務」

(FISIM)，由投資所得改列金融服務。

(三) 配合2008年版國民經濟會計制度(2008SNA)修訂生產性資產的範圍，BPM6將

「專利權、版權、工業製程與設計」之買賣，由資本帳改列經常帳其他事務服

務項下的研發服務。

(四) 所得與經常移轉改名為初次所得與二次所得。

三、資本帳項目部分：除了前述研發服務的改分類以外，BPM6視移民移轉為移民者身

分的改變，不屬居民對外交易，故自資本帳剔除。

四、金融帳項目部分：BPM6除將民間部門細分為其他金融機構及其他民間部門，並闡

* 本文於民國105年9月完稿。撰稿期間承蒙本行嚴副總裁宗大、林處長宗耀、林副處長淑華、吳副處長懿娟、程研究員玉秀
悉心審閱並給予寶貴意見，以及國際收支統計科同仁合力完成改版作業，特此衷心謝忱。惟本文觀點純屬個人意見，與服

務單位無關，若有任何疏漏或錯誤，概由作者負責。

** 蔡美芬、黃惠君分別為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科長及四等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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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結構型商品交易按原金融商品主契約的性質列帳，對於非中央銀行持有的不可分

配黃金帳戶則列於「存款」。

目前IMF國際金融統計(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簡稱IFS)已按BPM6統計符號

的表達方式公布各會員國BOP資料，多數國家亦按BPM6基礎編製BOP，惟部分國家(例

如：澳大利亞、中國大陸、香港、馬來西亞、印尼)仍採BPM5符號表達方式，因此，進

行跨國比較時，宜留意其相關說明，以正確判斷統計符號的意義。

此外，BOP商品貿易係根據所有權移轉原則，將商品通關統計調整為BOP基礎，

BPM6將三角貿易改列商品貿易後，由於三角貿易淨收入並非通關統計的範圍，故使

BOP商品順差與通關之商品出超的差額，較改版前兩者的差額更為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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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統計之目的是為了能適切地描述當前經

濟金融環境狀況，隨著大環境的變遷，IMF

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對總體經濟金融統計的

內涵、交易項目、部門分類歷經多次的檢

討。國際收支統計(Balance of Payments，簡

稱BOP)記載某一期間，一經濟體的居民與其

他經濟體之非居民間一切經濟交易活動的統

計，係反映該經濟體對外交易帳與國際資金

流動很重要的一項統計，其編製方式亦須適

時與金融環境連結與調整。

一、BPM6改版緣起

自從1993年IMF推出第五版國際收支

統計手冊(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 Fifth 

Edition，簡稱BPM5)以來，國際收支統計

委員會(Committee on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觀察到全球經濟金融交易趨勢的三

項主要發展：一是隨著全球化快速發展，無

論是個人或公司與多個經濟體間的往來日益

頻繁，以及跨國生產模式盛行，使得產品從

原物料的供應、加工為半成品或成品，再到

銷售等各環節涉及多個經濟體，跨國貿易型

態大幅改變，有必要加強落實貨品所有權移

轉原則，重新劃分商品及服務的界線。因

此，將過去認列仲介性質而計入服務的三角

貿易，改為落實所有權移轉原則列為商品，

以改善全球商品出口不等於進口的現象。

二是為強化各項總體經濟金融統計規

範的連結性與一致性，BOP與2008年版國民

經濟會計制度(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 0 0 8，簡稱2 0 0 8 S N A )、國際投資部位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簡稱IIP)及

貨幣金融統計等在項目的定義更加調和，例

如：研發成果之授權或買賣在多國籍企業全

球生產鏈運作的重要性提高，基於可重複且

持續使用於生產活動並帶來經濟利益，以及

具有所有權可歸屬等特性，2008SNA將「專

利權、版權、工業製程與設計」改列為「生

產性資產」，BOP亦做相對應的調整。此

外，配合國民所得統計，擴大金融服務統計

的範圍，納入間接衡量的金融中介服務。

三是配合近年來金融創新的興起，金融

工具如衍生金融商品、指數連結的有價證

券、結構型商品等漸趨多元，加上黃金帳戶

投資交易熱絡，故需新增相關的統計規範。

綜合考量上述因素，IMF於2009年12月推出

BPM6。

二、我國因應改版之措施與時程

為配合國際規範的變革，與統計的跨國

可比較性，本行除積極參考IMF、聯合國、

OECD、歐盟等國際組織以及澳大利亞、美

國、日本及南韓等主要國家中央銀行或統

計局網站資訊，就其中疑義提出詢問，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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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BPM6之統計規範，並派員出訪美國、日

本、南韓、香港等瞭解改版實務，研擬適合

我國之帳務做法；且針對改版所需，自2015

年1月起採行新版匯出入匯款統計分類及說

明。自本年第1季起，我國BOP改按BPM6基

礎公布1984年以來資料，惟因資料來源的限

制，部分新定義的項目僅能回溯至2012年第

1季。

本文說明新版BOP的變革與我國改版前

後之差異，除前言外，第貳節介紹BOP統計

符號表達方式的改變；第參節呈現改版前後

的科目對照，並闡述BPM6主要的異動與對

帳務的影響；第肆節統整改版後我國BOP結

構的改變；第伍節為結論與建議。

貳、統計符號表達方式改變

一、為與其他統計的符號表達方式調

和，BPM6改以正號及負號分別表

示對外交易項目的增加與減少

一直以來，BOP的符號表達方式係以正

號表示貸方、負號表示借方，因此，正號在

經常帳及資本帳表示收入，在金融帳表示

資本淨流入、資產淨減少或負債淨增加，在

準備資產則表示資產淨減少；負號在經常帳

及資本帳表示支出，在金融帳表示資本淨流

出、資產淨增加或負債淨減少，在準備資產

表示資產淨增加。

惟上述BOP的符號表達方式，商品及服

務輸入以負號表示，使得輸入增加時，BOP

以負數呈現；國外資產淨增加時，BOP亦以

負數呈現，而國外資產淨減少時，BOP卻以

正數呈現，與一般以正號表示增加、負號表

示減少的表達方式不同，在對照BOP金融帳

及IIP對外資產負債餘額變化的運用上，可能

造成使用者的混淆。

為了更清楚詮釋BOP與IIP的關係，以及

分別從經常帳、資本帳與金融帳觀察經濟體

淨貸出或淨借入的情形，BPM6改變統計符

號表達的方式，正號表示經常帳及資本帳的

收入、支出，以及金融資產或負債的增加；

負號表示相關項目的減少。在經常帳及資本

帳餘額，正號表示順差，負號表示逆差；在

金融帳及準備資產餘額，正號表示淨資產的

增加；負號表示淨資產的減少(表1)。

二、國際收支恆等式的改變

國際收支之經常帳與資本帳表示非金融

性的對外交易，差額(貸方減去借方)產生淨

貸出(+)或淨借入(-)。改版前，金融帳的統計

符號係表示資金移動方向，亦即無論資產或

負債，資本淨流出(貸方減去借方為負數)均

以負號表示，資本淨流入(貸方減去借方為

正數)均以正號表示。因此，在複式簿記借

貸相等的情況下，若不考慮誤差與遺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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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收支恆等式為經常帳(CA)、資本帳(KA)、

金融帳(FA)及準備資產之變動(RA)的餘額相

加為0，即CA+KA+FA+RV=0。

改版後，金融帳呈現淨貸出 ( + )或淨

借入(-)的投資或融資情形，金融帳餘額表

示國外淨資產的增加(借方減去貸方)。因

此，若不考慮誤差與遺漏，國際收支恆等

式為經常帳(CA)與資本帳(KA)之和將等於

金融帳(FA)與準備資產變動(RV)之和，即

CA+KA=FA+RV。

表1　BPM6及BPM5統計符號表達的差異(2015年為例)

註：改版前後除了符號差異以外，數字亦不同，主因項目涵蓋的內容不同(詳第參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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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BPM6主要改版內涵

BPM6最大的改變在於經常帳因應全球

化生產的快速發展，分類與定義更加強落實

所有權移轉原則；而金融帳的主要異動為部

門別的細分，以及金融創新之下，闡明結構

型商品及黃金投資的列帳。因此，表2呈現

改版前後BOP經常帳及資本帳標準科目的對

照，俾利於讀者瞭解項目在各帳表間的移

動。以下針對經常帳、資本帳與金融帳說明

其主要異動內涵。

一、經常帳項目部分

(一) 三角貿易由服務改列商品，有助改

善全球商品貿易出進口不對等的現

象

1. 所有權移轉原則與三角貿易的概念

國際收支統計以權責制為記帳基礎，也

就是經濟價值被創造、轉換、交換、轉移或

消失時，交易方將貨物記入帳簿，並相對改

變其金融資產和負債之際，認為貨物發生所

有權變動，亦反映貨物交易應按所有權發生

變更的時點記錄，此即所有權移轉原則。

BPM5定義三角貿易係居民向非居民購

買商品，再出售給另一個非居民，過程中，

商品未進出該編製經濟體。根據前述定義，

三角貿易已構成所有權移轉；惟BPM5認

為，居民從事三角貿易的過程中，僅「短

暫」取得貨品的所有權，類似仲介貿易註1性

質，故將三角貿易列於「服務」，而未歸類

於「商品」。

2. BPM6落實三角貿易對所有權移轉原

則的適用，改列商品貿易

三角貿易涉及商品貿易卻計入服務貿

易，造成全球商品貿易呈現出口不等於進口

的原因之一註2。為改善此現象，並加強貨品

所有權移轉原則，BPM6重新劃分商品與服

務貿易的界線，將三角貿易由服務改列商品

貿易(表3)。

3. 三角貿易進一步區分為委外加工貿易

與商仲貿易，前者與全球製造活動有

關，後者與跨國營銷較為相關

全球供應鏈快速發展下，企業趨向專業

化分工，加上降低產銷成本與稅負以及資

金運用的考量，跨國營運的模式變得更加複

雜。三角貿易涵蓋多種交易類型，商品持有

期間的淨收入可由全球製造、跨國銷售服務

及買賣價差來獲取，因此，BPM6進一步依

照是否委託國外加工，將三角貿易區分為委

外加工貿易與商仲貿易註3(merchanting)，前

者與全球製造活動有關，後者則與跨國營銷

較為相關。

委外加工貿易係指國內廠商接單後，自

國外採購原料或半成品委託國外加工為成品

後，直接於海外出貨給國外客戶，過程中，

貨款收支與加工費支出皆由國內廠商收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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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BPM5與BPM6標準科目對照表

註：灰色表示僅部分項目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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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其中，貨款收支以毛額計入「一般

商品」，加工費支出則列「加工服務輸入」

(表3)，而其自備由國內出口提供國外加工的

貨物(如圖1之流程3)，因無所有權移轉，故

須自通關統計中剔除註4。

表3　BPM6與BPM5對三角貿易列帳的差異
BPM6 BPM5

貿易行為 委外加工貿易 商仲貿易 三角貿易

國際收支歸類項目 商品/一般商品
商品/商仲貿易 
商品淨收入

服務/其他事務服務

記帳 
原則

單獨列示

未單獨列示 有單獨列示 未單獨列示

(合併於「商品」之「一般
商品出/進口」項下)

(單獨列於「商仲貿易商
品淨收入」)

(合併於「其他事務服務」之
「三角貿易及與貿易有關服

務」項下)

購入商品 一般商品進口
商仲貿易 
商品出口減項

(淨額列帳，支出不列帳)

出售商品 一般商品出口 商仲貿易商品出口 (淨額列帳，支出不列帳)
加工費 加工服務輸入 (未單獨列帳)

圖1　委外加工貿易流程圖

相對地，若國內三角貿易廠商未支付加

工費委託國外加工，於國外購貨後，直接於

國外出售給另一個非居民，與國外廠商純粹

為原料、半成品及成品的買賣關係，則屬商

仲貿易(圖2)，以淨額列於「商仲貿易淨出

口」(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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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商仲貿易流程圖

實務上，在生產全球化的情況下，商仲

貿易的供貨來源可能有一部分是從國內另一

廠商購貨後，轉售給國外廠商，亦即國外廠

商支付給商仲貿易廠商的貨款中，部份係支

付由國內通關出口者(如圖2之流程3、4)，此

部分已按通關統計列計商品出口，因此估算

商仲貿易淨出口時，須先扣除。

(二) 落實所有權移轉原則，委託加工服

務改按加工費認列加工服務

1. 境內加工與境外加工的定義

境內外委託加工區分為境內加工註5與境

外加工註6。境內加工係指國內廠商接受國外

廠商委託，由國外廠商提供原料、半成品及

包裝材料，在國內加工、組裝、加標籤及包

裝後，再將成品交付國外廠商，從中收取加

工費，過程中，貨品所有權仍屬於國外廠

商。

相對的，境外加工係指國內廠商將原料

等物資運往國外，支付加工費委託國外廠商

加工後再運回台灣，過程中，貨品所有權仍

屬於國內廠商(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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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境內外委託加工流程圖

2. BPM6對於已通關但所有權未移轉之

委託加工貨品，須於商品貿易統計剔

除，可避免高估外貿規模的重要性

委託加工的過程中，貨品所有權並未移

轉，而BPM5以加工前後貨品通關金額列於

商品貿易項下之「加工處理的商品」，為所

有權移轉原則的例外。

然而，相對於委託加工使用的通關貨

品，一般貿易的通關貨品在國內有較長的生

產鏈；而委託加工所使用的貨品，通常在加

工完成後即再出口，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較

小。因此，若BOP商品貿易未剔除境內外委

託加工的貨品，而將其併計於一般商品貿

易，將無法確切反映國際外包的貿易特性，

也會高估外貿規模在經濟的重要性。

BPM6認為，受託加工者係對他人的貨

品進行加工，應以加工費計入服務貿易註7；

而加工前，由委託加工廠商運出提供的原

料、半成品，以及加工後運回的成品，雖經

通關，但貨品所有權均未移轉，因此不屬貨

品的買賣，須自一般商品貿易剔除(如圖3之

流程1與流程3)。

實務上，由於國內廠商已是全球供應鏈

重要的一環，因此，境內加工的過程中，國

外供應商委託國內廠商加工所使用的原料、

半成品，部分可能在台灣採購，或加工後的

成品可能有一部分在台灣出售，供應台灣本

地廠商使用，這些貨品買賣雖無通關，但已

構成所有權移轉，故須計入一般商品貿易。

(三) 擴大金融服務統計的範圍，納入間

接衡量的金融中介服務

1. 間接衡量的金融中介服務(FISIM)的

定義

BPM5定義的金融服務為有明確的外顯

收費(explicit charges)，如信用狀、銀行承

兌、信用額度承諾、財務租賃、外匯交易與

證券交易(經紀、發行、承銷及贖回)等所產

生的手續費或佣金。此外，與資產管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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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金融操作與管理、證券保管等輔助性服務

有關的手續費與佣金亦包括在內。

銀行提供存放款服務，理論上應向存

款人及借款人各收取一筆手續費，然而，

銀行的實務作業則是支付存款人較低利率

，向借款人收取較高利率 ，亦即銀行提

供的金融服務費用隱含在較低的存款利率

及較高的放款利率中，因此，實際收付的

利息包括間接衡量的金融中介服務(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charges indirectly 

measured，簡稱FISIM)，以及不含FISIM的

純利息(pure interest rate) (圖4)。BPM6為了

與2008SNA調和，將FISIM由所得改列金融

服務。

圖4　以參考利率間接衡量金融中介服務費

2. 金融服務因納入FISIM而擴大，並相

對調整其他投資所得之存放款利息收

支

FISIM的估計過程中，參考利率的選擇

甚為關鍵，其須符合兩個條件：(1)不含金融

中介服務；(2)反映風險及存放款期限結構，

BPM6建議以「銀行間(interbank)」存放款利

率為最適參考利率，且按不同幣別之存放款

採不同的參考利率。

FISIM衡量公式如式(1)，為實際收付利

率與參考利率之差額乘以存放款量，估算方

法如下：

(1)

根據式(1)估算出FISIM計入金融服務，

存放款利息則僅列計實際收付之存放款利息

( 與 )扣掉FISIM後的純利息。因此

改版後，銀行部門的金融服務收入增加、放

款利息收入減少、存款利息支出增加；而非

銀行部門的金融服務支出增加、存款利息收

入增加、借款利息支出減少。

(四) 項目的歸類重組或更名

1. 為使營建收入及支出的統計範圍一



58 ∣中央銀行季刊　第38卷第3期　民國105年9月

致，業者因承包國外營建工程於當地

採購的商品及服務，由其他事務服務

改列「營建支出」

營建包括新建、裝修、修理、增建，土

地整理、修路、搭橋、建水壩，安裝與組裝

工程及基地搭建(site preparation)，亦包括漆

繕、管線、拆除及建案管理服務。

BPM5營建僅包括居民提供或接受非居

民的營建服務收支，亦即居民承包國外營建

工程時，僅有營建收入列於營建項目，對

於業者在營建當地採購之商品與服務則列於

「其他事務服務」支出；同樣的，非居民承

包國內營建工程時，僅有營建支出列於營建

項目，對於該營建業者在國內採購之商品與

服務收入則列於「其他事務服務」收入，造

成同一營建承包案的收入與支出分列在不同

項目。

BPM6將支付營建當地採購之商品與服

務的成本改列於「營建支出」，且由於範圍

包括當地採購之商品，因此將BPM5「營建

服務(construction services)」更名為「營建

(construction)」。

2. 原通訊中的郵務併入「運輸服務」；

電信併入「電信、電腦與資訊」

BPM5服務貿易的「通訊服務」包括

「郵務及快遞服務」及「電信服務」，

BPM6認為郵務與快遞亦為運輸模式(mode of 

transport)之一，將其改列至運輸項下新增的

「郵務及快遞服務」子項。

「電信服務」則與原BPM5「電腦與資

訊服務」項目合併，更名為「電信、電腦與

資訊服務」。

3. 配合2008SNA，「所得」及「經常移

轉」分別更名為「初次所得」及「二

次所得」

為了配合2008SNA，並突顯勞工所得

和投資金融資產而獲得的回報，以及透過經

常轉移對收入的重新分配兩者之間的差別，

「所得」及「經常移轉」分別更名為「初

次所得」(primary income)及「二次所得」

(secondary income)註8。

初次所得反映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的貢

獻，包括雇員薪資及提供金融資產與自然資

源使用的所得。因此，除了「薪資」及「投

資所得」外，再新增「其他初次所得(other 

primary income)」。「其他初次所得」包含

生產稅與進口稅、補貼，以及原列於其他投

資所得之使用自然資源的租金。

二、資本帳項目部分

(一) 移民移轉非屬居民與非居民之交

易，自資本帳移除，不再列帳

由於移民移轉係指居民因改變經濟體所

造成資產與負債的變動，為移民者身分的

改變，非屬居民與非居民之交易，因此，

BPM6不再將其列入資本移轉，而是以重分

類的方式計入國際投資部位。

(二) 配合2008SNA將「專利權、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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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製程與設計」列為生產性資

產，其買賣由資本帳改列改列研發

服務

1993年版國民經濟會計制度(1993SNA)

將「專利權、版權、工業製程與設計」與

「商標及經銷權」等無形資產歸類於非生

產性資產，因此，BPM5將上述無形資產的

「使用」或「買賣」分別列於服務貿易項下

的「專利權、商標等使用費」以及資本帳項

下的「非生產性、非金融性資產的取得與處

理」。

近年來，研發授權或買賣在多國籍企業

全球生產鏈運作的重要性提高，各界對「專

利權、版權、工業製程與設計」是否屬於生

產性資產多所討論。

2008SNA修訂非金融性資產的範疇及分

類註9，鑑於「專利權、版權、工業製程與設

計」等研發成果可重複且持續使用於生產活

動超過1年，並帶來經濟利益，以及具有所

有權可歸屬等特性，與固定資產性質相同，

故將「專利權、版權、工業製程與設計」改

列為「生產性資產」中的固定資產；非生產

性資產的分類由1993SNA區分「有形資產」

及「無形資產」2大類，改區分為「自然資

源」、「合約、租約及執照」及「商譽及經

銷權」3大類。

BPM6對於前述無形資產的使用仍歸類

在服務貿易，惟配合2008SNA之修訂，將

「專利權、商標等使用費」項目名稱更名為

「智慧財產權使用費」，而「專利權、版

權、工業製程與設計」的買賣則改列於其他

事務服務項下新增的「研發服務」，範圍包

括與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以及新產品及製程

之實驗開發相關的服務；商標與經銷權的買

賣則維持列於資本帳之「非生產性、非金融

性資產的取得與處理」(表4)。

表4　BPM6與BPM5對智慧財產權之買賣及使用的列帳差異

列帳科目
買賣 使用

BPM6 BPM5 BPM6 BPM5

智慧 
財產權

商標、 
經銷權

資本帳*

資本帳*
「服務」項下 
「智慧財產使用

費」

「服務」項下 
「專利權、商標

等使用費」
研發成果 

(專利、版權、工業
製程與設計)

「服務」項下「其

他事務服務」之

「研發服務」

* 帳列「非生產性、非金融性資產的取得與處理」。

三、金融帳項目部分

(一) 結構型商品按原金融商品性質列帳

結構型商品係將存款、證券等金融商品

的本金或利息連結到利率、匯率、股價、指

數、信用等標的之組合式金融商品。因應

金融商品的不斷創新，BPM6說明，即使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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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型商品的未來價值可能隨著連結標的而變

動，其項目分類仍須依原商品性質列帳，如

指數型證券列證券、可轉換公司債列債權證

券以及結構型存款列於存款註10。

(二) 非央行持有之不可分配黃金帳戶因

屬金融投資的性質，視為以黃金計

價的外幣存款

BPM5將黃金區分為中央銀行及非央行

持有之黃金，前者屬貨幣性黃金，後者可分

為計入經常帳「一般商品」項下之實體通關

黃金，以及計入金融帳「其他投資」項下之

黃金。

因應金融創新及黃金投資多元化，

BPM6根據黃金投資種類，將中央銀行以外

持有之黃金分為與實體黃金相似的可分配黃

金(allocated gold accounts)以及屬金融投資性

質、與存款相似的不可分配黃金(unallocated 

gold accounts)。

可分配黃金係指帳戶所有人擁有投資等

級金條、金幣的所有權，通常儲存於黃金條

塊保管中心，由於採記名制，BPM6的列帳

方式與實體黃金相同，按所有權移轉原則，

列於商品項下之非貨幣用黃金。

不可分配黃金帳戶係指帳戶所有人持有

帳戶發行人以黃金計價之憑證，有權要求交

割黃金；性質為以黃金計價的外幣存款，

BPM6列於其他投資項下的「存款」註11(表

5)。

表5　BPM6與BPM5對投資國外黃金列帳的差異
BPM6 BPM5

持有人 中央銀行 非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 非中央銀行

黃金持

有形式

黃金條塊
不可分配 
黃金帳戶

黃金條塊
不可分配 
黃金帳戶

未區分 實體 非實體
實體

可分配 
黃金帳戶

實體
可分配 
黃金帳戶

BOP 
作帳

金融帳 經常帳 金融帳 金融帳 經常帳 金融帳

準備資產/ 
貨幣用黃金

商品/ 
非貨幣用黃金

其他投資/ 
存款

準備資產/ 
貨幣用黃金

商品/ 
非貨幣用黃金

其他投資/ 
其他資產

(三) 民間部門再細分為其他金融機構及

其他民間部門

為了瞭解存款貨幣機構以外的金融機構

在BOP中的角色，BPM6將民間部分細分為

其他金融機構及其他民間部門，前者包括投

資基金、保險公司、退休基金、其他金融中

介機構(如證券、信託公司、投資銀行)、金

融輔助機構(如保險或證券經紀公司、期貨

公司、基金公司)等，後者則包括非金融機

構、家計部門、對家計部門服務之非營利機

構(Non-profit institutions serving households, 

NPISH) (表6)。



 第六版國際收支統計之變革－兼述我國改版前後之差異∣ 61

表6　BPM6部門別分類
中央銀行

存款貨幣機構

政府

民間

其他金融機構

投資基金

保險公司

退休基金

保險公司和退休基金以外的其他金融中介機構

金融輔助機構

其他民間

非金融機構

家計部門

對家計部門服務之非營利機構(NPISH)

肆、改版後我國國際收支統計的變動情形

－以2015年為例

一、商品貿易順差擴大，服務貿易轉

呈逆差

改版前後整體國際收支統計結構變動最

大的部分為經常帳(表7)。以2015年為例，

圖5顯示商品貿易順差由533.4億美元擴大為

728.4億美元，增加194.9億美元，服務貿易

則由順差94.1億美元轉為逆差104.1億美元，

減少198.1億美元，主要係三角貿易(含委

外加工與商仲貿易)由服務改列商品貿易所

致。

此外，我國三角貿易主要在中國大陸生

產出貨，而中國大陸十二五計畫中，為了鼓

勵廠商產業升級與轉型，實施「三來一補轉

三資」的政策，符合條件的廠商將享有稅率

優惠，因此，國內廠商運用台灣接單、中國

大陸生產的貿易型態中，委外加工貿易的比

重下降，商仲貿易的比重則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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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2015年我國BOP主要項目改版前後差異
單位：億美元

　 　 　 BPM6 BPM5 差異

A. 經常帳 757.9 761.7 -3.8 
　 商品：收入（出口） 3,369.0 2,849.3 519.7 
　 商品：支出（進口） 2,640.6 -2,315.9 324.7 
　 商品貿易淨額 728.4 533.4 194.9 
　 服務：輸出（出口） 411.2 567.8 -156.6 
　 服務：輸入（進口） 515.2 473.7 41.5 
　 服務收支淨額 -104.1 94.1 -198.1 
　 初次所得：收入 297.7 297.5 0.2 
　 初次所得：支出 130.3 129.6 0.7 
　 初次所得收支淨額 167.4 167.9 -0.5 
　 二次所得：收入 66.2 66.1 0.1 
　 二次所得：支出 100.0 99.9 0.0 
　 二次所得收支淨額 -33.8 -33.7 0.0 
B. 資本帳 -0.1 -0.8 0.8 
C. 金融帳 683.7 680.4 3.2 
　 直接投資：資產 147.1 147.7 -0.6 
　 直接投資：負債 24.1 24.2 0.0 
　 證券投資：資產 563.4 565.4 -1.9 
　 證券投資：負債 -8.6 -11.8 3.2 
　 衍生金融商品：資產 -112.3 -106.8 -5.5 
　 衍生金融商品：負債 -124.1 -119.3 -4.9 
　 其他投資：資產 -142.4 -153.8 11.4 
　 其他投資：負債 -119.3 -120.9 1.7 
D. 誤差與遺漏淨額 75.9 69.7 6.2 
E. 準備與相關項目 150.1 150.1 0.0 

圖5　改版前後商品與服務貿易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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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貿易輸出入之結構改變

服務貿易轉為逆差以後，各子項的結構

略有變動，由於委外加工與商仲貿易之貨品

交易由其他事務服務改列商品貿易，前三大

服務貿易輸出項目雖不變，惟排序不同，

2015年依序為旅行(35.0%)、運輸(24.1%)及

其他事務服務(18.3%)，比重相對較分散，

金融服務輸出則因FISIM自初次所得改列服

務，2015年達24.2億美元，為第四大服務貿

易輸出項目(圖6)。

圖6　2015年改版前後服務貿易輸出之結構
單位：億美元；%

註：運輸工具的維修自運輸改列維修服務。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服務貿易輸入之結構變化相對較小，前

三大仍依序為旅行(30.1%)、其他事務服務

(24.5%)與運輸(19.3%)，惟加工貿易自商品

移至服務，加上認列三角貿易中之委外加工

費，且我國境外加工多於境內加工，因此委

外加工服務支出金額大，2015年達46.5億美

元，為第四大服務貿易輸入項目(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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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2015年改版前後服務貿易輸入之結構

註：研發成果的買賣自資本帳改列其他事務服務之研發服務；運輸工具的維修自運輸改列維修

服務。 

三、初次所得與資本帳之餘額皆縮小

初次所得順差自2012年起縮小，主要

係該年起新增估算FISIM並改列金融服務，

以2015年為例，順差由167.9億美元縮小為

167.4億美元，減少0.5億美元；資本帳因移

民移轉不再列入BOP，逆差縮小了0.8億美

元，為逆差0.1億美元(圖8)。

圖8　改版前後初次所得與資本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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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經常帳為此次改版最重要的科目

隨著跨國生產模式盛行，全球製造、跨

國營銷及境內外加工等貿易型態的分析更

加重要，因此，經常帳的內涵為此次改版的

重點項目，對改版後的結構也影響最大，使

得我國商品貿易順差擴大、服務貿易轉為逆

差，惟將有助於改善全球商品出口不等於進

口的現象。

(二) BOP商品貿易與通關統計間的差額

較改版前擴大

BOP商品貿易係根據所有權移轉原則，

將通關統計調整為BOP基礎，惟因進口通關

以CIF計價，大於BOP進口採FOB計價，故

BOP商品順差大於通關之商品出超。BPM6

又將三角貿易由服務改列商品，由於三角貿

易淨收入並非通關統計的範圍，故BOP商品

順差與通關之商品出超的差額，較改版前兩

者的差額更為擴大。

二、建議跨國比較時，宜留意各國統

計符號的解讀

IMF之IFS已按BPM6統計符號表達方式

公布各會員國BOP資料，我國雖非IMF會員

國，為配合國際規範的變革，並提高統計的

跨國可比較性，新版BOP亦改採BPM6統計

符號表達方式。

目前多數國家已根據BPM6編製BOP，

惟部分國家註12BOP的符號仍依循BPM5的表

達方式，即正號在金融帳及準備資產表示資

本淨流入、資產淨減少或負債淨增加，負號

表示資本淨流出、資產淨增加或負債淨減

少。因此，在進行跨國比較時，宜參考各國

新聞稿對於相關項目增減的說明，以正確判

斷統計符號的意義。



66 ∣中央銀行季刊　第38卷第3期　民國105年9月

附　註

(註1) 雖然三角貿易與仲介貿易相似，但兩者不同。前者涉及貨款的支出與收入，貨品所有權發生移轉；後者僅收受貿易

佣金，未取得貨品所有權。

(註2) 例如，假設全球有A、B、C三國，A國廠商向B國購料支付80，轉手出售C國收款100，過程中貨品不經A國、直接

由B國出口至C國。於是B國BOP認列商品出口80，C國列帳商品進口100，全球商品出口值不等於進口值，其差額反

映在A國服務輸出(三角貿易淨收入)20。

(註3) 香港及中國大陸均將merchanting譯為轉手買賣，惟考量該交易同時具有商業買賣及居間仲介兩種特性，我國將

merchanting譯為商仲貿易。

(註4) 此處不含境內外委託加工之所有權未移轉的通關，另於第二小節詳細說明。

(註5) 境內加工即日本所稱「順委託加工」或中國大陸所稱「來料加工」。

(註6) 境外加工即日本所稱「逆委託加工」或中國大陸所稱「去料加工」。

(註7) BPM6原文為「對他人財物實質投入的製造服務(manufacturing services on physical inputs owned by others)」，我國譯

為「加工服務」。

(註8) 由於我國投資所得收支規模大於經常移轉，原將primary income及secondary income譯為「主要所得」及「次要所

得」；惟配合2008SNA所得分配的概念，因此分別改譯為「初次所得」及「二次所得」。初次所得係指因參與生產

活動或擁有生產所需資產的所有權而獲得的所得，二次所得係透過經常移轉重新分配取得的所得。

(註9) 2008SNA對於資產的分類，第一層區分為金融性資產及非金融性資產，後者再分為生產性資產及非生產性資產。

(註10)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金管會」)考量銀行辦理結構型商品雖以存款為基礎，但與衍生金融商品結合

後，成為可能損及本金、具有高度複雜性之金融商品，為避免投資人混淆降低風險意識，故規定自100年1月1日

起，銀行承做結構型商品所收本金不得帳列存款，應改列「其他各種負債」，詳金管會「認識國內銀行自行辦理之

結構型商品與存款之不同及投資應注意事項問答集」一文，以及金管會99年10月25日金管銀法字第09910003990號

令。惟國際收支統計考量跨國比較的一致性，故依循IMF規範，對於結構型商品係按原金融商品性質列帳，亦即以

存款為基礎之結構型商品本金列於存款，而結構型債券則列於債券。

(註11) 存款的面值通常是固定的，但在若干情況下，存款的價值可與某些商品(如黃金、石油或股票)價格掛鉤。不可分配

黃金帳戶的價值雖與黃金價格掛鉤，BPM6根據原商品性質歸類，故列於存款。

(註12) 主要國家中，採BPM6基礎編製BOP但採BPM5符號的國家，例如：澳大利亞、中國大陸、香港、馬來西亞、印

尼；編製基礎與符號皆採BPM6的國家，例如：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南韓、德國、義大利、新加坡、菲律

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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